
关于开展 2026年度湖北省建筑业新技术应用

工程立项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、住房和

城市更新局，各有关企业：

为贯彻落实住建部关于做好《建筑业 10项新技术（2017版）》

推广应用的有关要求，加快推动建筑业绿色智能转型和高质量发

展，全面提升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水平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 2026

年度湖北省建筑业新技术应用工程立项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:

一、申报时间

2026年 4月 22日至 2026年 5月 22日

二、申报范围

2025年 5月至 2026年 4月期间开工建设的在建工程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应用住建部《建筑业 10项新技术（2017版）》七大

项以上，其中“绿色施工技术”为必备项。申报企业根据工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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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特点采用自主创新技术项数不限。

（二）建设项目应用工业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某一项新技术

水平达到国内先进，取得显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单项工程。

四、立项申报程序

（一）企业注册登录湖北省智能建造产业互联网平台

（https://scsc.hbcic.net.cn/#/home），点击首页“建筑科技”，

进入“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申报”，按照要求填写《湖北省建筑业

新技术应用工程申报书》（申报流程见附件）。

（二）企业填写完成申报书后，下载打印并报市州住建主管

部门审核盖章，于 5月 22日前，将盖章后的申报书和相关附件

材料上传至平台。

五、立项评审

对申报新技术应用项目，省建筑事业中心将指导省建筑业协

会进行立项评审，评审结果经审核后在厅网站公布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推荐单位按照《建筑业 10项新技术（2017版）》要

求，加强对企业推广和应用新技术的指导，鼓励企业创新创优，

积极申报新技术应用工程。

（二）推荐单位在推广应用新技术时，对企业在工程建设中

应用 BIM技术、绿色智能建造、装配式建筑新技术和新工艺的项

目优先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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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湖北省智能建造产业互联网平台新技术应用工程立项

申报操作指南

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6年 4月 22日

（湖北省建筑事业发展中心联系人：徐忠于，联系电话：

027-87362308；湖北省建筑业协会联系人：罗文敏、涂峰，联系

电话：027-8736222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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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湖北省智能建造产业互联网平台

新技术应用工程立项申报操作指南

一、用户认证

进入湖北省智能建造产业互联网平台首页（https://scsc.hbcic.net.cn/），依据提示

完成登录注册。

二、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申报流程

第一步，从首页点击建筑科技板块。

第二步，点击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申报，进入申报界面。

https://scsc.hbcic.net.cn/g3-icscs-portal-frontend/#/home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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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步，点击新增申请。

第四步，根据申报模板，依次填写封面-新技术基本信息，带红框提示的为必填内

容，若无相关内容可填写“无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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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步，下载申报文件并打印，报送工程执行单位及市州住建主管部门签字盖章，

将盖章版文件扫描件作为附件上传，上传申报附件材料，点击提交即可完成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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